
宿教基发 (2020) 13 号

关于印发〈宿迁市 2020 年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
段学校招生人学工作方案〉的通知

宿豫区、宿城区教育局，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政法和社会管理办

公室，市湖滨新区教育局，苏宿工业园区劳动保障和社会事业局，

市洋河新区社会事业局，市直各初中:

现将《宿迁市 2020 年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

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。

附件:宿迁市 2020 年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

工作方案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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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宿迁市 2020 年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招生人学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行为，保障适

龄儿童、少年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义务教育法H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H省教育厅

关于做好 2020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~ (苏教基

(2020 J 4 号)、市教育局 {2020 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

入学工作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

就做好 2020 年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提出以

下方案 O

一、指导思想

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

教育质量的意见~ (中发( 2019 J 26 号)精神，巩固阳光招生改

革成果，统筹公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，规范学校办学与招生行

为，维护招生秩序，促进教育公平，实现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招生入学王作平稳有序，提升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，办好人

民满持者。
手'〈招笋原则
气(二〉属地管理原则。按照"以区为主、市级统筹、分级管

理"的原则 j各区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市教育局招生入学工作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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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控辍保学，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。结合区域实际，制

定区域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方案，按照省定办学标准加强学校

招生计划审核，组织实施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。市

直学校招生入学实施方案报市教育局审核同意后执行。

(二)就近免试入学原则。公办学校严格按施教区招生。民

办学校面向中心城区招生，具体报名对象范围由审批地教育主管

部门明确。积极探索民办学校就近服务区制度，为愿意选择民办

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提供学位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障学位。所

有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，严

禁以各种名义组织考试选择学生，严禁以各类竞赛证书、竞赛成

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。严禁违规跨区域招生、无计划招

生 O 全面取消特长生招生 O

(三)公民同招原则。中心城区义务教育公民办学校全部通

过宿迁市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系统实行网上报名，实现公办民办学

校同步信息登记、同步网上报名、同步招生录取、同步注册学籍。

所有学校不得通过任何形式提前摸底争抢生源，不得超出教育主

管部门规定增设限制条件，拒绝或变相拒绝适龄儿童少年报名 O

严禁提前招生和拍尖招生。

(四)公开透明原则 o 所有公办学校的报名入学办法和民办

学校的招生方案要报所属教育主管部门各案，并提前向社会公

布，同时公开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咨询、监督举报电话、信访接待

部门地址等相关信息。电脑随机派位录取须有公证、纪检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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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，全程接受社会监督，派仕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。严格落实

均衡分班规定，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、

快慢班，严禁为违规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的学生办理学籍转

接。不得在非起始年级招生。

(五)保障公平原则。履行控辍保学法定责任，落实教育优

待政策，全面做好随迁子女、适龄残疾儿童少年、烈士子女、符

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

他各类优抚对象、高层次人才等子女入学工作。

三、招生计划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按照《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》

要求，根据学校教育资源实际，公办学校同时兼顾施教区内适龄

儿童少年数量，科学编制招生计划，报所属教育主管部门审核。

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核准的办学规模和学校的办学条件、标准班额

等，审核学校年度招生计划，编制和下达年度招生计划，招生前

在招生系统中为所辖学校设定招生计划数量。

四、招生办法

(一〉入学条件及报名。根据省有关规定，儿童入学小学需

年满 6 周岁，为 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生

的儿童。适龄儿童少年确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，

其父母(或其法定监护人)应当提出申请，提供二级以上医疗机

构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，由区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批准。各区要根

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制定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施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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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适龄儿童少年入学资格认定细则，明确入学条件和报名要求。

具体认定细则报市教育局备案后实施。

(二)招生时间及要求。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步

招生。初中入学信息网上登记时间为 7 月 11 日一17 日，报名时

间为 7 月 20 日 -24 日;小学入学信息网上登记时间为 7 月 15

日 -21 日，报名时间为 7 月 24 日 -28 日。

依据国家省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规定和 2020 年全市义务教

育阶段学校招生报名入学流程，中心城区所有公民办义务教育学

校严格按照 "1+1" 招生入学政策进行招生 O 适龄儿童少年监护

人在宿迁市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网上报名平台根据学校报名条件

选定 1 所所在施教区公办学校，可以再选择 1 所民办学校作为志

愿，按照志愿优先的原则进行录取。热点公办学校的空余学位实

行电脑随机派位。民办学校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、民办九

年一贯制学校其初中招生在保证小学直升需求后仍有余额且多

余名额少于报名人数的，由所属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电脑随机

派位进行招生 O 教育主管部门可根据施教区生源和学校学位情

况，制定调剂方案，统筹安排适龄儿童少年入学，调剂安排的学

生与调剂学校施教区内学生享受同等待遇。开学前，所有公办义

务教育学校对符合施教区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要应收尽收，

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录取学生 O

(三)优抚对象、随迁人员等特殊群体子女入学。统筹安排

优抚对象、高层次人才等子女入学。招收的优抚对象、高层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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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子女名单(国家规定不宜公开的除外)应在一定范围内公示。

随迁人员子女到中心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入学的，由

各区教育主管部门按照"以流入地政府为主、以公办学校为主"

的原则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入学办法，统筹安排。

(四)残疾儿童、少年入学。落实有关文件要求，确保三类

残疾儿童少年依法享受义务教育。中心城市适龄盲、聋哑残疾儿

童原则上到宿豫区特殊教育学校入学，智障儿童原则上到宿城区

启智学校入学，重度智障儿童可到专门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。

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经有关部门鉴定评估后，

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》有关要求，可到所属

施教区公办学校随班就读，学校不得拒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坚定政治站住。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，关系到

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落实，关系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程，关系

到人民群众切实利益。各区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政治意识、规

范意识、教育生态意识，顾全大局，扛起责任，不折不扣、积极

稳妥地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。

(二〉落实工作职责。各区教育主管部门要按照"学校划片

招生、生源就近入学"的总体原则，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报批

程序，为每所公办学校划定施教区范围并向社会公布。落实公民

间招政策要求，建立招生入学信息发布与预警机制，合理引导家

长和社会预期。加快学校规划建设，严格编制和下达公民办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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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计划，从严控制大班额大校额学校招生规模。各学校要严格

按照招生计划进行招生，严格执行《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规

定}，坚持"一人一籍、籍随人走、终身不变"的原则，任何学

校和个人不得违规提取、迁移学生的学籍信息。

(三)强化宣传引导。充分发挥报纸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等

媒介作用，公开招生信息，宣传招生入学政策，主动服务和引导

家长树立科学教育理念，理性安排子女入学。规范招生宣传行为，

初中招生宣传时间不得早于 7 月 4 日，小学招生宣传时间不得早

于 7 月 11 日 O 加强对招生流程、网上报名操作等解读和指导，

让家长感受到阳光招生的惠民和便利。

(四)严肃招生纪律。健全招生纪律监督体系，建立家庭社

会政府三位一体监督机制、违纪举报和申诉受理机制、违规问题

曝光机制和通报制度。拓宽监督举报途径，加强招生纪律监督检

查，严格落实"十项严禁"等国家省市义务教育招生纪律，发现

违规行为及时纠正，认真查处，并依法依规严肃责任追究。实行

收费公示制度。严格执行中小学教育收费标准，规范教育收费行

为 O 完善突发事件处理机制，做好风险防控和舆情引导工作，努

力营造规范有序、令行禁止的招生氛围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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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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